
涞源县行政审批局
2021年部门预算信息公开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地方预决算公开操作规程》和《河北省省级预算公开办法》规定，现将涞源县行政审批局2021年部门预算公开如下：

第一部分:部门职责及机构设置情况

一、部门职责

   （一）深化制度改革，推进“放管服”。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深入实施行政审批改革，持续推进简政放权，积极探索以行政审批事项标准化推动行政审批服务规范化，构建行政审批事项标准化管理体系。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不断提升“放”的含金量，增强“管”的有效性，提高“服”的满意度。

（二）加强信用建设，完善奖惩机制。建立健全贯穿市场主体全生命周期，衔接事前、事中、事后全监管环节的新型监管机制，加强部门信用信息归集与共享，推动“红黑名单”在行政审批、公共服务、公共资源交易、事中事后监管等领域的广泛应用，探索建立企业和个人信用分评价管理制度，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三）推进政务服务，提升“互联网+政务服务”能力。以企业和群众办好“一件事”为标准，积极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改革，逐步实现网上事项申报、审批等功能，实现网上平台、实体大厅、移动端应用的互联互通，打破网络、数据、业务壁垒。积极推进乡村两级便民服务平台规范化建设，打造基层“一站式”综合便民服务平台。

二、机构设置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单位规格
	经费保障形式

	
	
	
	

	
	
	
	

	涞源县行政审批局
	行政
	正科级
	财政拨款


部门机构设置情况

第二部分：部门预算安排的总体情况

1、收入说明

2021年涞源县行政审批局年初部门收入预算总额为530.13万元。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30.13万元。
2、支出说明

2021年部门支出安排预算总额530.13万元。

基本支出477.89万元

   其中：日常公用经费 57.52万元

         人员经费420.37万元

项目支出 52.24万元

   其中：本级支出 52.24万元

3、比上年增减情况

本年度预算收支安排530.13万元，比2020年增加113.55万元，其中基本支出增加193.33万元，主要是新增人员及人员工资增资。项目支出减少79.77万元，主要原因是劳务派遣人员工资及保险从项目支出调到基本支出。

第三部分：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

 涞源县行政审批局机关运行经费安排57.52万元，其中办公费45.2万元，电费1.4万元，邮电费0.54万元，差旅费3万元，公务招待费2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3.5万元，其他商品服务1.88万元。

第四部分：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情况及增减变化原因

	“三公”经费预算情况及增减变化原因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0年度预算
	2021年度预算
	增减金额
	变化原因

	因公出国经费
	0
	0
	0
	无增减变化

	公务用车购置经费
	0
	0
	0
	无增减变化

	公务用车运行经费
	3.5
	3.5
	0
	无增减变化

	公务接待费支出
	4
	2.8
	-1.2
	压减三公支出

	合计
	7.5
	6.3
	-1.2
	压减公务接待支出

	
	
	
	
	


第五部分：绩效预算信息

一、总体绩效目标 TC 总体绩效目标 \f A \l 1 
涞源县行政审批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省委、市委、县委各项改革部署，以“三创四建”活动为抓手，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创新便民举措，提升政务效能，优化营商环境，全力服务建设新时代“经济强县、旅游城市、美丽涞源”发展目标。

二、分项绩效目标 TC 分项绩效目标 \f A \l 1 
1、深化“互联网+政务服务”改革

 “互联网+监管”工作。对全县各部门所涉及的监管目录清单及检查实施清单进行梳理。 “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建设。依托河北政务服务网、市审批平台，构建县“一网通办”政务服务体系，组织各相关部门对认领服务事项进行修改和补充。乡村事项网上办理情况。指导乡镇完善河北政务服务网事项公示信息，按省市要求，全部完成17个乡镇、285个行政村和6个社区管委会的信息录入。

2、“放管服”改革    

为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动简政放权，切实便民利企，最大程度激发市场活力，优化办事创业和营商环境，根据上级要求，制定并印发通知各相关责任部门，对照2017年以来落实国家和省“放管服”改革政策措施的情况进行全面梳理。

3、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印发了《涞源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2020年工作要点》（涞社信办【2020】1号），建立全县统一的政务服务承诺、公共信用评价和行业信用评价体系，优化全县信用环境、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构建以信用为核心的新型监管机制。进一步推动依法建立“红黑名单”制度，完善落实相关领域“红黑名单”认定、退出和奖惩机制，更新全市相关数据信息；完善并加强全市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信息归集渠道，实现信用信息归集、共享、公开和应用。

4、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按照河北省政府办公厅（冀政办字【2020】33号）和河北省政务服务办公室(冀政务办【2020】27号）的文件精神，我县出台印发了《涞源县推进创业创新审批服务“百事通”改革工作实施方案》（涞审改字【2020】1号）明确106个套餐事项清单，进一步优化审批流程，激发市场活力，构建省市县协同、整体联动、线上线下集成融合的新型审批服务体系。   

5、政务服务标准化

按照省“五级四同”要求，编制我县行政许可事项目录清单和实施清单，依托河北省政务服务网，完善审批服务事项。及时衔接落实国家和省取消下放事项，及时动态调整与更新“两个清单”。

6、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

高度重视，明确目标。制定了《涞源县全面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涞政办〔2020〕50号)，细化分解任务，明确责任部门，规划完成时限，确保改革工作有序推进。

精心组织，抓好落实。严格按照国家改革标准和省委省政府的要求设立“一窗受理”、“限时办结”、“并联审批”制度，进一步规范改革任务。优化审批流程，明确各阶段事项;细化项目分类，提高各阶段的审批时效。

加强培训，提升素质。组织系统操作培训学习会，对窗口接件人员和后台审批人员展开培训，全面提高窗口工作人员系统操作水平。组建一支素质高、业务精的队伍，迅速、准确启动并联审批工作。

7、公共资源交易全程电子化

实现政府采购全程电子化。政府采购、工程建设招投标、土地出让、国有资产交易已全部纳入交易中心，做到了“应进必进”，政府采购和工程建设已全部实现全程电子化。

8、乡镇和街道行政综合服务中心建设

对照县改革工作安排，梳理局17项下放审批事项，明确工作任务，制定时间表，确定下放审批事项批次、步骤。同时为保证放得下、接的住、办得好，制定培训计划和内容，为下放到基层做好培训准备。

9、深化商事登记制度改革

推行“一窗通”与“云窗办照”办理营业执照，通过网络向群众大力宣传营业执照办理全程电子化，工作人员加强学习，快速的掌握业务的操作知识，方便办事群众咨询，并设立自助专区由工作人员向办事群众讲解此项业务的操作流程。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扎实推进“放管服”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程，积极优化审批流程，压减审批时限，以“依法行政，规范有序，公开透明，便民高效”为目标，规范审批行为，为群众提供优质高效服务，全面优化营商环境。

11、构建政务服务“好差评”体系

积极推进“好差评”工作进程，为政务服务大厅窗口配备评价器，完成与河北省政务服务“好差评”系统对接成功，实现政务服务事项线上、线下评议功能和办件及评议数据的实时推送。

12、非工作日“不打烊”工作

疫情防控期间，为全力支持企业复工复产，方便企业群众办事，全面推行“双休节假日不打烊”服务机制，为企业群众提供高效便捷优质服务。

三、工作保障措施 TC 工作保障措施 \f A \l 1 
   1、严格落实《涞源县规范审批职能划转推进县行政审批局建设实施方案》，积极协调各职能部门，按照“编随事走，人随编走”的原则，做好事项、人员划转工作。

    2、积极与各职能部门协调沟通，探索审批与监管的有效衔接。

  3、完善审批局（政务服务中心、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功能建设，为民、便捷、高效服务，建设法治、阳光的政务大厅。

  4、积极推动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建设，对政府采购、招拍挂、项目招投标各项工作规范运作。

  6、依托省政务服务平台、市政务审批平台，建设好县政务服务审批平台，与省、市无缝对接，推进我县“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进程。

1.行政审批局保安保洁及运行经费绩效目标表 TC 1、行政审批局保安保洁及运行经费绩效目标表 \f C \l 1 
	430001涞源县行政审批局本级
	单位：万元

	项目编码
	130630212IZ6OBB4ACA7W
	项目名称
	行政审批局保安保洁及运行经费

	预算规模及资金用途
	预算数
	7.99
	其中：财政资金
	7.99
	其他资金
	0

	
	保障单位正常运转，确保各项工作高效完成

	资金支出计划（%）
	3月底
	6月底
	10月底
	12月底

	
	25.00%
	50.00%
	75.00%
	100.00%

	绩效目标
	1.信息建设标准化
2.提升政务服务效能
3.提升服务水平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绩效指标描述
	指标值
	指标值确定依据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办件数
	办理事项完结率
	百分比
	实施方案

	
	质量指标
	办理高效
	办理事项高效
	≥90百分比
	实施方案

	
	时效指标
	按期完成率（%）
	按规定时间完成工作
	完成率
	实施方案

	
	成本指标
	节约成本
	控制工作成本
	不能超预算
	实施方案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数据共享
	网络覆盖数据共享
	≥90百分比
	实施方案

	
	可持续影响指标
	服务高效
	服务质量及效率
	≥90百分比
	实施方案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服务群众满意率
	≥90百分比
	实施方案


2.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运行经费绩效目标表 TC 2、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运行经费绩效目标表 \f C \l 1 
	430001涞源县行政审批局本级
	单位：万元

	项目编码
	130630216RPCX9IGMWMBQ
	项目名称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运行经费

	预算规模及资金用途
	预算数
	36.25
	其中：财政资金
	36.25
	其他资金
	0

	
	用于保障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日常工作，保证政府采购、项目招投标各项工作规范运作


	资金支出计划（%）
	3月底
	6月底
	10月底
	12月底

	
	25.00%
	50.00%
	75.00%
	100.00%

	绩效目标
	1.为进场交易活动提供优质服务
2.为交易活动提供便捷场所
3.保障进场交易的公平、公正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绩效指标描述
	指标值
	指标值确定依据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办件数
	办理事项完结率
	≥90达到90%为优，小于90为良
	实施方案

	
	时效指标
	完成率
	完成工作数占全部比率
	≥90达到90%为优，小于90为良
	实施方案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维护交易公平
	负责交易全过程的监控
	≥100监控率必须达到100%
	实施方案

	
	可持续影响指标
	服务高效
	办理项完结率
	≥90达到90%为优，小于90为良
	实施方案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群众满意数量占总数比率
	≥90达到90%为优，小于90为良
	实施方案


3.行政审批局运行经费绩效目标表 TC 3、行政审批局运行经费绩效目标表 \f C \l 1 
	430001涞源县行政审批局本级
	单位：万元

	项目编码
	13063021YGGD43PGVTCL6
	项目名称
	行政审批局运行经费

	预算规模及资金用途
	预算数
	8.00
	其中：财政资金
	8.00
	其他资金
	0

	
	行政审批局2021年度单位运转支出
，保障部门工作有序进行及完成。

	资金支出计划（%）
	3月底
	6月底
	10月底
	12月底

	
	25.00%
	50.00%
	75.00%
	100.00%

	绩效目标
	1.深化制度改革，推进放管服


2.加强信用建设，完善奖励机制


3.提升互联网+政务服务能力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绩效指标描述
	指标值
	指标值确定依据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审批服务便民化
	群众满意度
	≥95%
	工作方案

	
	时效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接受服务的人群对构所提供服务的满意程度
	≥95%
	工作方案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业务办理更加高效
	月底前
	工作方案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服务高效
	办理事项完结率
	≥95%
	工作方案

	
	可持续影响指标
	保障工作持续完成
	工作圆满完成
	≥95%
	工作方案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群众满意数量占总数的比例。
	≥95%
	工作方案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群众对窗口服务的整体满意度
	≥95%
	工作方案


第六部分：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我部门2021年无政府采购预算。

 第七部分：国有资产信息情况说明

   涞源行政在审批局2020年末固定资产总值194.59万元。（详见下表）。2021年无拟购置资产。
	涞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固定资产占用情况表

	                           截止时间：2020年12月31日

	项　　目
	数量
	价值（单位：万元）

	固定资产总额
	—
	194.59

	  1、房屋（平方米）
	
	

	   其中：办公用房（平方米）
	
	

	  2、车辆（台、辆）
	1
	11.86

	  3、单价在20万元以上的设备
	—
	0.00

	  4、其他固定资产
	—
	182.73


第八部分：名词解释

1、财政拨款收入：指县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2、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等以外的收入。

3、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4、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5、“三公”经费：纳入县级财政预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指县级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6、机关运行费：为保障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7、公务费：包括办公费、水电费、邮电费、取暖费、交通费、一般会议费和物业管理费之和。

第九部分：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无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